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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與生成式AI 

 人工智慧 

 1956年達特矛斯會議：讓機器能模擬人類的學習行為和智慧，並嘗
試使機器可以理解人類的語言、抽象概念，甚至能自我進步，以解決
人類的各種問題 

 Rule base、類神經網絡、專家系統、Deep Blue 

 2006年深度學習、2016年AlphaGo 

 早期的人工智慧是選定特定領域，尤其是封閉領域，會有特定的結果作
為判斷的依據，例如：西洋棋，在遊戲規則的限制下，只要算力足夠，
可以透過暴力的方式，將每一步所有後續的可能走法全部演算出來，得
到最正確解，而圍棋則被視為這個範疇中最難有技術突破者，因為選擇
過多，即令依現在的算力，亦無法算出全部的走法，但換個思維不求最
好，只求相對好，計算到20、30、40步之後的相對好點，人類就贏不了 

 



AI與生成式AI 

 生成式AI處理的是開放的問題，就是在無限種可能中，生成相對適合的 

 GPT 

 維基百科：基於轉換器的生成式預訓練模型（英語：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s，GPT）是一種大型語言模型（LLM），
也是生成式人工智慧的重要框架。首個GPT由OpenAI於2018年推出。
GPT模型是基於Transformer模型的類神經網路，在大型未標記文字
資料集上進行預訓練，並能夠生成類似於人類自然語言的文字。 

 Emergent Abilities of LLM 

 LLM+Big Data可能會出現生成式AI在其他資料量較少的領域，也能
具有相當的預測、生成能力，像某些我們認為具有語言天賦的人可以
掌握7、8種語言，除了語言的學習技巧之外，對於多種語言的掌握，
也有助於降低學習另外一種新語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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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riquestions.com/what-is-a-neural-network.html 



理解生成式AI的特性與限制 

 訓練資料限制 

 資料會影響生成式AI的表現，例如：以網路資料作為訓練資料的生成
式AI，各種歧視、偏見等，即令透過一定的人為校正，仍然不可避免
會發生；資料的缺漏或取樣不足等，都會影響其產出成果的可信度 

 生成式AI暫時不具真正理解能力 

 生成式AI可說是以關聯性取代因果關係，即令其演算法、訓練模型、
訓練資料集都透明化，仍然未必能清楚窺視其如何產出新的成果 

 人工智慧無法承擔責任 

 現行的法律制度架構，人才能作為各種責任的主體，也就是說，人類
不能把責任推給人工智慧，最後責任還是要由人類來承擔，通常最直
接的責任是由「使用者」作為行為人來負擔 



生成式AI的著作權議題 

 權利保護層面 

 應用生成式AI產出的成果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 

 將既有著作透過生成式AI生成其他成果，該等成果是否受著作權法保
護？ 

 人類的創作+生成式AI，著作權保護的範圍如何判斷？ 

 如何證明是人類的創作成果？ 

 授權層面 

 生成式AI所需的大量訓練資料，若為著作，是否需要取得授權？取得
授權的成本與方式 

 生成的成果利用是否需取得授權？開源的AI授權規範的遵守？  

 將他人著作輸入生成式AI服務進行生成，需要取得什麼樣的授權？ 



生成式AI的著作權議題 

 合理使用層面 

 訓練資料的利用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基準？ 

 應用生成式AI時取用他人著作作為素材，是否符合合理使用規範？ 

 From Data, Database to Big Data 

 侵權層面 

 訓練資料含有未經合法授權的著作，據此訓練出來的生成式AI模型，
單純導入該模型進行使用，是否會構成侵權？ 

 前述生成式AI模型所生成出來的成果對外利用，是否會構成侵權？ 

 生成式AI生成成果偶然的近似，是否會構成著作權侵害？是否會涉及
刑事責任（有無侵權故意）？ 

 著作權侵害（抄襲）的判斷標準是否受到生成式AI影響而改變？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 

 須屬於文學、科學、藝術等學術範圍的創作 
 相對的概念是「實用物品」 

 具有原創性或創作性 
 著作為人類精神活動成果，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創意之作品，始受著作權法保護 

 須非法律所規定不保護之客體（著作權法第9條）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及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述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表格或時曆等。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過去會認為絕大多數看起來像文藝型態的創作多為「著作」，AIGC的年
代，這樣的假定會受到影響，保留「人類」創作的證據變得更重要 

 



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1111031 

 一、依我國著作權法第3條第2款及第10條規定，著作人指創作著作之人，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換言之，著作必須係以自然人或法人
為權利義務主體的情形下，由自然人所為的創作，方可能受到著作權的
保護。…… 
 (一)第一種是「以人工智慧為工具的創作」，也就是人類有實際的創意

投入，只是把人工智慧(例如：繪圖軟體)當作輔助工具來使用，在這種
情形依輔助工具投入創作者的創意而完成的創作成果仍可以受著作權保
護，著作權則由該投入創意的自然人享有，除非有著作權法第11條及第
12條之情形。 

 (二)第二種是「人工智慧獨立創作」，也就是人類並無實際的創意投入，
完全是由AI的演算功能獨立進行完成創作，此時由於AI並非自然人，沒
有人類精神文明的投入，其創作完成成果自然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著
作，原則上無法享有著作權。 



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1121229 

 至於所詢將攝影的照片透過AI繪圖軟體將照片卡通化，或套用濾鏡對照
片進行光影、調色、模糊、黑白等各項影像效果之調整後(依您來信所述，
皆為電腦演算，僅係演算法不同)產生之圖像，是否另為原照片之衍生著
作，而獨立受著作權法保護，需視該利用電腦演算法所生成的圖像有無
人類實際的創意投入而定，如有人類有實際的創意投入，只是把電腦演
算工具(例如：繪圖軟體)當作輔助工具來使用，完成的創作成果仍可以受
著作權保護：惟如無人類實際的創意投入，完全是由電腦演算功能獨立
進行完成創作，該AI繪圖軟體演算之成果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
原則上無法享有著作權。(併請參考本局電子郵件1110502b之說明) 







思想與表達二分原則 

 著作權法僅保護具
體的「表達」，不
保護抽象的「思想」 

 著作權法第10條之
1：「依本法取得
之著作權，其保護
僅及於該著作之表
達，而不及於其所
表達之思想、程序、
製程、系統、操作
方法、概念、原理、
發現。」 



通常不用太擔心使用生
成式AI服務所生成的成
果，能不能作為商業使
用，大部分的生成式AI
的服務提供者，都不會
去主張生成成果的權利
（不管是什麼權利） 
不過，還是要注意服務
的條款，以Midjourney
為例，公司年營收達美
金100萬，即須訂閱Pro
或mega方案，亦可選擇
不要讓你生成的圖或
prompts公開、被混用 



選擇開放商業使用的
生成式AI模型，仍然
需要注意授權的規範，
因為生成式AI模型本
身是屬於他人設計、訓
練的電腦程式著作，
釋出這些模型的著作
財產權人，當然可以
選擇以其所同意的授
權條件釋出，並不是
開放予公眾使用，就
是放棄相關權利 



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1111212函釋 

 ……所詢如以Midjourney之AI藝術生成工具以人工智慧串接網路資源，
以演算法利用網路上之該等著作進行學習，可能會涉及「重製」他人著
作之行為，除有符合著作權法(下稱本法)第44條至第65條合理使用規定
之情形外，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 

 至於AI藝術生成工具在學習後的產出之成果，如您來信所言，依著作權
法第10條之1規定，著作權法所保護者為觀念、構想之「表達方式」（例
如畫作本身），不及於觀念、構想本身（例如：畫風、風格等），因此
如果AI產出結果僅是以特定藝術家的「風格」表現，與原作仍有不同，
尚不涉及著作權之侵害。 



著作利用與著作財產權的限制 

 利用他人著作（即涉及對他人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行使）的行為，如不符
合著作財產權限制（及合理使用）的規定，即屬於著作財產權侵害行為 

 著作財產權限制 
 第44條至第63條→具體由立法者明列哪些行為不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害 

 第65條第2項→社會上著作利用形態變化無窮，無法逐一列舉，以概括的「其他合
理使用」來處理（四款基準是參考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 

 第64條：「Ⅰ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條、
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
六十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 

 Ⅱ前項明示出處，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明
者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 

 



AI訓練資料的合法性 

 大型生成式AI需要大量的資料進行預訓練，但目前最困擾的問題在於因
為權利碎片化的關係，不可能取得相關權利人對於將之用於AI訓練的合
法授權，目前各國對AI訓練資料的法律認定尚不明確 

 著作權法：可能必須要透過修法處理比較明確 

 日本著作權法第30條之4規定，「著作物在下列情形或其他非以自己
或他人享受該著作物中思想或感情表達為目的之情形下，得在必要範
圍內不限使用方式為利用。但依該著作物之種類、用途及其利用方式
可能對著作權人不當地造成損害者，不在此限：…二、供資訊分析
（係指從多數著作物或其他大量資訊中，擷取涉及該資訊構成之語言、
聲音、影像或其他要素之資訊，進行比較、分類或其他解析之行為…）
之用者。三、除前二款情形外，供不涉及人之感知而利用於電子計算
機資訊處理過程或其他利用者。…」 



合理使用判斷基準 

 著作權法第65條：「Ⅰ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Ⅱ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
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
準：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著作之性質。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法院可以審酌其他的情形，但上述的四項基準一定要審酌，但也可能審
酌的結果是認為該案件中哪幾款基準比較重要，並不是每題25分，平均
分配分數 

 

 



將他人著作用於AI訓練資料構成合理使用的可能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利用的目的在於學習著作內容彼此間的關聯性，而
不是用於將之當作著作素材作為後續生成使用，應該是屬於正向評價 

 著作之性質：用於AI訓練的資料，並沒有非某特定著作不可，但確實需
要大量著作，這在過去的著作權案例中未曾出現過，但AI訓練並不是目
前著作所預定的用途，所以，針對此點而言，應該是中性評價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AI訓練通常用到完整著作
（即令經過部分破壞，就著作權法而言，仍為幾乎全部的著作），就此
點而言，應該是負面評價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授權他人將自己的著作作
為AI訓練使用，應該是有潛在市場，但是否全部的著作都是如此評價呢？
可能並不盡然，因為，AI訓練的資料需要的是Big Data，而不是傳統的
一對一授權，在沒有大量授權的機制之前，這一點恐怕也是中性評價 



生成式AI目標在於學
習後生成新的成果，
不會與其訓練資料相
同。但這並不保證新
的成果不會構成「抄
襲」 
生成式AI不會進行刻
意規避侵害著作權的
生成，所以，當他人
的設計或創作愈簡潔
或與功能結合度愈高，
生成式AI仍可能生成
與特定的表達近似的
成果 



網路小編任意抓圖使
用，除了肖像權的風
險之外，著作權的風
險也很高。 
過去許多網路廣告、
粉絲頁貼文使用的圖，
都因為以為其他人用，
自己也可以用，就直
接抓圖來用，明顯就
構成著作權侵害，以
生成式AI產出的圖來
作為配圖，相對風險
更低 



生成式AI對於著作權制度的衝擊 

 From PGC, UGC to AIGC 

 著作大量爆發來自於創作、流通的門檻大幅下降，數位、網路相關科技
是前一波的主因，生成式AI是這一波的主因，但都跟著作權保護沒什麼
關係 

 你的創作是寫人類看的，那麼，機器拿來學習是否也要用著作權法規範？ 

 著作權法保護的具體表達，與不保護的抽象思想、概念、原理、原則的
界線是否受到影響？ 

 著作權制度是否仍然維持過去三百餘年來，不斷擴大著作權保護範圍的
發展趨勢？ 

 或許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著作權法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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